
- 根据该原则，假定先支付给保单的资金将先得到赔付

- 税前收入

- 适用于人寿保险产品资产管理的原则，根据该原则，假定最后支付到

保单中的资金将首先支付出去

- 在联邦税和（或）州税中扣除之前的捐款

收益

- 投保人提前终止保单

减少应纳 税 收入，从而降低应向州和联邦政府缴纳的税负

投资或收益（如利息或股息）的税款在未来某个日期支付，而不是在产生税款

的期间支付

人寿保险和年金的征税 - 保费和收益
本节将通过解释税收问题，帮助您拓宽人寿保险和年金的知识面。您将了解保

单利益、红利和贷款征税的基本原则，以及免税交换的可选方案。

A. 人寿保险征税

能够识别以下方面的税务处理：

a. 保费支付
b. 现金价值积累或红利
c. 死亡抚恤金收益
d. 退保和到期保单价值
e. 向年金领取人或受益人支付年金
f. 团体人寿保险
g. 国内税收法》（IRC）第 1035 条交换

一 般 来 说 ，以下税收规则适用于人寿保险保单： 不可扣税；以及

如果一次性分配给指定受益人，则免税；以及

https://eswa.examfx.com/ExamFX/Main.aspx?lang
https://eswa.examfx.com/ExamFX/Main.aspx?lang
https://eswa.examfx.com/ExamFX/Main.aspx?lang
https://eswa.examfx.com/ExamFX/Main.aspx?lang


本金免税；如果分期支付（一次性支付除外），利息需纳税。

正如您已经了解到的，永久性人寿保险提供生活津贴。投保人可以通过几种方

式从保单中获得这些生活福利。

由于红利是未使用保费的返还，因此在税收方面不被视为收入。如果将红利留

给保险公司累积生息，则无论是否将利息支付给保单所有人，每年从红利账户

中赚取的利息都要作为普通收入征税。

保单中的任何现金价值积累都 可由保单所有人借贷，或在退保时支付给保单所

有人。现金价值的增长是递延纳税的。退保或捐赠时，任何超 出 成本基础（

保费支付）的现金价值都应作为普通收入纳税。死亡时，将支付保单面额，不

再有现金价值。死亡抚恤金一般免税支付给受益人。

保单所有人可以用保单的现金价值借款。现金价值借款不征收所得税，但保

险公司会对未偿还的保单贷款收取利息。保单贷款及利息可以通过以下任何

一种方式偿还：

在保单有效期内，由车主承担；
保单退保或到期时，从现金价值中扣除；或  投保人身故时，

从身故保险金中扣除。

保单现金价值贷款无需缴纳所得税。

当保单所有人  保单的现金价值时，如果现金退保价值超过保单已付

保费金额，那么收到的部分现金价值可能要作为收入纳税。当保单所有人提取

从万能险 保单中提取现金价值（部分退保）时，现金价值和死亡抚恤金都

会因退保而减少。

例如

考虑以下情况：



面值：300,000 美元  已
付保费：70,000 美元
现金总值：100,000 美元



如果投保人退保 30,000 美元的现金价值，那么全部 30,000 美元将免征所得

税。如果被保险人取出 100,000 美元，那么最后的 30,000 美元需要缴税，因

为这 100,000 美元超过了以下人员所缴纳的保费
$30,000.

当根据人寿保险保单向身患绝症的被保险人支付加速给付时，这些给付将在

 。如果向患有慢性病的被保险人（例如，癌症、老年痴呆症或其他严重

疾病患者）支付加速给付，则这些给付在一定额度内免税。

限额。超过这一限额的任何金额都必须计入被保险人的总收入。

支付给指定受益人的人寿保险收益如果是一次性支付，一般是 

 。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是，如果保险金的支付来自于价值转
让，即人寿保险保单在被保险人死亡前出售给了另一方。

人寿保单收益的一次性现金支付对受益人免税。

通过  ，当受益人收到的付款包括本金和利息时，收到的付款

中的利息部分应作为收入纳税。例如，如果 100,000 美元的人寿保险收益用于

每年支付 13,000 美元、为期 10 年的结算方案，则每年的 10,000 美元免征所得

税，每年的 3,000 美元应征所得税。

应纳税。
在结算期权中，本金是免税的，但利息

保费不可扣税
现金价值超过已付保费退保时应纳税保单贷款不征收所得
税
保单红利不征税
股息利息应在所得年度纳税 一笔总付的
死亡抚恤金不征收所得税

必须在缴款或分配时缴税，而不是同时缴税（如果在一端
缴税，则不会在另一端缴税）。



 雇主为雇员支付的人寿保险费，其中保单的受益人是雇员，

 为企业开支。如果团体人寿保险的保额为 

50,000 美元或以下，则



雇员不必将雇主支付的保险费作为收入上报（雇员无需纳税）。

只要企业是人寿保险保单的指定受益人，或在保单中拥有受益权，那么企业

为此类保险支付的任何保费都不能扣税。因此，当企业为以下任何安排支付

保费时，保费都不能扣税：

关键员工（关键人物）保险；
股票赎回或实体购买协议；以及  拆分美元保险。

 企业拥有的人寿保险保单或雇主提供的保单在递延纳税的基础上累

积，其纳税方式与个人拥有的保单相同。

企业无需纳税。与个人纳税人不同，公司可以扣除人寿保险保单贷

款的利息，但贷款额不得超过
$50,000.

根据企业拥有或雇主提供的人寿保险保单支付的保险金，

受益人可免缴所得税（与个人拥有的保单相同）。

如果符合合格计划的一般要求，则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

雇主的缴款可以抵扣税款，不作为雇员的收入征税；
  该计划的收益可递延纳税；以及
  一次性分配给员工的资金可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

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 1035 条，某些人寿保险保单和年金的交换可能是免税

交换。当保单持有人用现金价值人寿保险保单交换另一份现金价值人寿保险保单，

或用现金价值人寿保险保单交换年金，或用年金交换年金时，保单或年金

 。这些交易无需缴纳所得税。

以下是允许的交换：

以一份人寿保险单换取另一份人寿保险单、捐赠合同或年金合同；
另一份捐赠合同或年金合同的捐赠合同；或
  一份年金合同换另一份年金合同。

请注意，保单持有人不能将年金中的资金兑换成现金价值人寿保单。定期寿险

也不能用于 1035 交换，因为它没有现金价值。关键是不能从税收优惠较少的

合同交换到税收优惠较多的合同。"相同到相同 "是可以接受的。



1035 交换是指现金价值人寿保险或同一人寿的年金的无税
交换。

B. 年金征税

每笔年金给付的一部分需要纳税，另一部分不需要纳税。不征税的部分是已支

付本金的预期回报。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基础。应纳税的部分是本金所赚取的

利息。这部分称为税基。

积累阶段是指购买年金之后但开始分配之前的一段时间。

成本基数代表已经纳税的保费金额，从合同中提取时不会再被征税。年金中积

累的利息是税基，但 

在累积阶段从年金中提取资金时，将按照后进先出法（LIFO）征税。因此，在

达到所有者的成本基础之前，所有取款都要纳税。在收到所有利息并纳税后

，将收到本金，而不会产生额外的税收后果。

年金的现金退保会导致所得利息立即被征税。

美国国税局对年金合同下的某些提前分配征收罚金。除了可能应缴纳的普通所得

税外，在 59 岁半之前提前提取年金还会被征收年金税基 10%的罚款。

例如

假设一位 58 岁的投保人提前提取了他的年金。如果取款总额为 6000 美元，

且全部金额都应纳税，那么被保险人将收到相当于取款金额 10%的罚金，即 

600 美元。



 用于确定免税的年金金额。年金领取人可以不纳税地收回成本基

础。成本基础是本金或支付给年金的金额，即



免税。每笔年金付款的其余部分是已赚取的利息，需要纳税。

当年金被用于为传统 IRA 提供资金时，如果是用税前资金缴款，则分红应全额

征税。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龄还没有分配，或者分配的金额不够大，罚金是规定

的年度金额不足部分的  。

如果年金合同持有人在年金化日期之前死亡，年金积累的利息就需要纳税。但如

果年金受益人是配偶，则可继续递延纳税。

如果年金领取人在  期间死亡，保险公司有义务返还全部或

部分年金现金价值（根据合同条款在年金中积累的价值），这些价值将计入已

故年金领取人的遗产。如果年金已经支付完毕，而年金领取人在  

期间死亡，年金给付将被征税，并将计入已故年金领取人的遗产。

企业年金与个人年金的税务影响不同：

  年金的增长 递延纳税；以及
利息收入 除非公司拥有员工团体年金，且每位员工都收到参

保证明，否则每年的利息收入均为零。

死亡抚恤金在收入期内平均分配（平均）。超过死亡抚恤金
部分的利息支出应纳税。



如果投保人拥有保单，则保单将计入遗产税。如果保单被赠与（可能
是赠与信托），而投保人在赠与后 3 年内死亡，则死亡抚恤金将计入遗产。

*FIFO 方法仅适用于人寿保险。投保人将首先收到其在合同中的投资，然后才
会收到保单中的任何收益（或对这些收益征税）。年金采用后进先出法。

C. 商业人寿保险

 计划是雇主和雇员同意为雇员购买人寿保险并提供资金的一种安

排。最常见的形式是，雇主支付保费中相当于保单现金价值年增长率的部分

，而雇员支付余额。如果雇员死亡，雇主从保单收益中收回其支付的总金额

，余额支付给雇员的受益人。

指任何不属于合格退休计划的雇主退休、储蓄

或其他递延报酬计划。注资涉及雇主和雇员之间在未来几年支付报 酬 的合同

承诺。通常情况下，资金是存入人寿保险和/或年金合同的现金。

递延补偿资金分为两大类：

1. 旨在支付雇员合格退休计划之外的金额；以
及

2. 允许员工将部分工资或奖金作为延税储蓄。

这些计划通常是为选定的雇员制定的，以提供额外的退休福利。

D. 修改后的捐赠合同

能够识别《国内税收法》（IRC）对修改后的捐赠合同的定义，包

括这可能对投保人产生的影响。

一般来说，  保单是一种投资工具。捐赠型人寿保险保单承诺，

如果被保险人存活到指定期限（如 20 年、30 年或直到被保险人 65 岁）结束

，以及如果被保险人在同一指定期限内死亡，则支付保单面额。



捐赠基金所需的保费远远超过死亡抚恤金所需的金额。



1984 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取消了许多传统的避税措施，单期保费人寿保险仍然

是少数几种具有重大税收优惠的金融产品之一。因此，许多人购买这类保单的唯

一目的是留出大笔资金，以实现延税增长，并通过保单贷款和部分退保获得免税

现金流。

为了遏制这种活动，并确定保险单是否超额，美国国税局（IRS）制定了所谓的

".............. . 任

何未通过 7 次付款测试的人寿保险保单都被归类为

因此，它失去了人寿保险合同的标准税收优惠。在 MEC 中，保

单前 7 年的累计保费超过了 使用保证死亡率成本和利息支付保单所需的净保费

总额。

测试。
多边环境协定是一种资金过剩的人寿保险政策 = 未通过 7 次赔付

一朝成为 MEC，永远都是 MEC！

所有人寿保险保单都必须通过 7 次付款测试，任何时候保单发生重大变化（如

死亡抚恤金增加），都需要进行新的 7 次付款测试。无论是人寿保险保单还是 

MEC，受益人获得的死亡抚恤金都是免税的。

根据《美国国税法典》第 7702A 条的定义，修正捐赠合同是指符合人寿保险合

同要求，但不 符合 7 次给付测试的合同，或者是作为修 正 捐赠合同的交换而收

到的合同。

以下是适用于 MEC 现金价值的税收规则：

延税积累；
  任何分配都应纳税，包括提取和保单贷款；
  按后进先出（LIFO）原则对分配征税，即 "利息优先 "规则；以及
  59 ½ 岁之前的分红需缴纳 10%的罚金。

E. 章节回顾
本章介绍了人寿保险和年金的基本税收原则。让我们回顾一下应税、减税和

免税的特点和交易：



保险费 - 不可扣税
现金价值 - 仅在金额超过保费时才征税（按收益征税
）
保单贷款--不征税，利息不可扣税 股息--不作为保费返还
征税；任何利息都要征税
加速福利--免税
死亡抚恤金 - 如果是一次性支付，则无需纳税；任何利息
均需纳税



退保 - 如果现金退保价值超过已付保费金额，则应纳税
累积--个人年金递延纳税，公司所有年金不递延纳税
提取本金和利息--后进先出制
一次性现金退保--应纳税 提前分配--应纳税
和 10%的罚金 死亡时的分配--利息应纳税

超额人寿保险单（7 次付款测试）
累积--递延纳税 分配--应纳税 后进先
出 在 59 ½ 岁之前分配--10%的罚款

如果在同一人寿和下列交换之一中，则无需纳税：
现金价值保单转至另一份现金价值保单、捐赠或年金
捐赠转为另一项捐赠或年金 年金转为另一项年金


